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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团发〔2023〕18号 

 

关于举办 2023 年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园杯” 

创业实践挑战赛的通知 

 

各学院及研究生培养单位：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第三届中

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青年红色筑梦之旅”大学生和给北京

科技大学全体巴基斯坦留学生、老教授的重要回信精神，鼓励实创团队、鼓

励创业团队促进学校科技成果转化，推进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创，

结合第九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现定于在 2023年 6

月至 7月举办 2023年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园杯”创业实践挑战赛。现将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单位 

本次竞赛由校团委、北京科大科技园有限公司、北京科大方兴科技孵化

器有限责任公司、创新创业中心、教务处、研究生院、科技成果转化研究院、

校友会办公室主办，竞赛奖金由北京科大科技园有限公司提供。 

二、参赛要求 

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园杯”创业实践挑战赛为学校在第九届中国国际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期间举办的同期活动，报名本次竞赛视为

同时报名参加第九届“互联网+”大赛，竞赛分组等赛制与“互联网+”大赛

一致。参赛团队可以在 6月 25日前在“互联网+”大赛官网报名（全国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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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创业服务网），报名操作手册见附件，与互联网技术无关的项目，均可参

赛。 

报名参加本次竞赛的团队，必须已经成立公司，参赛申报人须为项目负

责人，须为我校在校生，或毕业 5 年以内的全日制学生（即 2018年之后的

毕业生，不含在职教育），所有团队成员年龄不超过 35 岁（1988 年 3 月 1

日及以后出生）。每个团队的成员不少于 3人，不多于 15人（含团队负责

人），须为项目的实际核心成员。参赛团队所报参赛创业项目，须为本团队

策划或经营的项目，不得借用他人项目参赛。按项目不同类别和参赛团队成

员不同学历进行分组，每组对法人代表、股权结构等均有特定要求，具体可

见“竞赛分组”。 

三、竞赛分组 

结合第九届“互联网+”大赛的要求，设置以下组别： 

1.高教主赛道本科生初创组。参赛项目工商等各类登记注册未满 3 年

（2020 年 3 月 1 日及以后注册）；参赛申报人须为项目负责人且为参赛企

业法定代表人，须为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在校本专科生（不含在职教育），

或毕业 5年以内的全日制本专科学生（即 2018年之后的毕业生，不含在职

教育）。企业法定代表人在 5月 19日后进行变更的不予认可；项目的股权

结构中，企业法定代表人的股权不得少于 1/3，参赛团队成员股权合计不得

少于 51%。 

2.高教主赛道本科生成长组。参赛项目工商等各类登记注册 3 年以上

（2020 年 3 月 1 日前注册）；参赛申报人须为项目负责人且为参赛企业法

定代表人，须为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在校本专科生（不含在职教育），或毕

业 5 年以内的全日制本专科学生（即 2018 年之后的毕业生，不含在职教

育）；企业法定代表人在 5月 19日后进行变更的不予认可。项目的股权结

构中，企业法定代表人的股权不得少于 10%，参赛团队成员股权合计不得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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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1/3。 

3.高教主赛道研究生初创组。参赛项目工商等各类登记注册未满 3 年

（2020 年 3 月 1 日及以后注册）；参赛申报人须为项目负责人且为参赛企

业法定代表人，须为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在校研究生，或毕业 5 年以内的

全日制研究生学历学生（即 2018年之后的研究生学历毕业生）。企业法定

代表人在 5月 19日后进行变更的不予认可；项目的股权结构中，企业法定

代表人的股权不得少于 1/3，参赛团队成员股权合计不得少于 51%。 

4.高教主赛道研究生成长组。参赛项目工商等各类登记注册 3 年以上

（2020 年 3 月 1 日前注册）；参赛申报人须为项目负责人且为参赛企业法

定代表人，须为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在校研究生，或毕业 5 年以内的全日

制研究生学历学生（即 2018年之后的研究生学历毕业生）。企业法定代表

人在 5月 19日后进行变更的不予认可；项目的股权结构中，企业法定代表

人的股权不得少于 10%，参赛团队成员股权合计不得少于 1/3。 

5.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创业组。参赛项目若在推进农业农村、城乡社

区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有创新性、实效性和可持续性，可参加青年红色筑梦

之旅赛道创业组。需以商业手段解决农业农村和城乡社区发展面临的主要

问题、助力乡村振兴和社区治理，实现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共同发展，推

动共同富裕。 

参赛项目需在 5月 19日前已完成工商等各类登记注册，项目负责人须

为法定代表人，须为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在校生（包括本专科生、研究生，

不含在职教育），或毕业 5年以内的全日制学生（即 2018 年之后的毕业生，

不含在职教育）。企业法定代表人在 5 月 19 日后进行变更的不予认可。项

目的股权结构中，企业法定代表人的股权不得少于 10%，参赛成员股权合计

不得少于 1/3。 

四、竞赛流程及竞赛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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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竞赛评出金奖 1名，奖励 5万元；银奖 1名，奖励 3万元；铜奖 1

名，奖励 2万元。奖励金额为税前金额，奖金由北京科大科技园有限公司提

供。 

1.竞赛报名。6月 25日 24点前在全国大学生创业服务网报名，主要提

交的材料是商业计划书，包含了 PPT版和 Word版。评委评审的主要依据是

PPT 版商业计划书，Word 版商业计划书仅作为评审时的补充材料。建议将

PPT 版商业计划书和 Word 版商业计划书合并为一个 PDF 文件提交至网站

（PPT在前），也可以只提交 PPT版商业计划书。 

各团队务必在充分理解大赛评审规则的基础上，再撰写 PPT 版商业计

划书，本届大赛评审规则后续将发布在全国大学生创业服务网（资料下载板

块）。在各参赛团队的 PPT版商业计划书中，务必单独一页介绍项目的知识

产权情况。务必写明参赛人员是否拥有专利、软著、论文等科研成果，并注

明成果完成人排序或论文作者排序。其中，专利和软著第一完成人、论文第

一作者务必标注清楚，未标注视为排序非第一。 

2.竞赛评审。学校将邀请投资机构投资人、创新创业教育专家进行材料

评审，7月 3日左右公布材料评审结果。选择材料评审成绩前 80%的项目进

入答辩环节（将根据报名项目总数进行适当调整）。计划于 7 月 8 日-9 日

组织线下答辩，评出金银铜奖。 

3.推荐参加第九届“互联网+”大赛北京赛区的比赛。“互联网+”大赛

北京赛区组委会将于 7月中旬公布各高校市赛名额分配结果，学校根据“科

技园杯”创业实践挑战赛的成绩进行推荐。若市赛名额多于入围答辩项目数，

则根据材料评审成绩推荐项目参赛。市赛网评预计于 7 月开展，市赛答辩

预计于 8月上旬开展。 

通过“互联网+”大赛北京赛区的比赛并进入国赛的团队，按照《北京

科技大学高水平创新创业竞赛奖励办法》（校发〔2022〕29 号）和《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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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大学教育教学工作奖励办法》（校发〔2022〕52 号）为指导教师提供

相应奖励。 

 

工作联系人： 

校团委   苏 烜  孙攀贺 

联系电话：010-62334563   联系地址：学生活动中心 224室 

官方微信平台：北科大创新创业竞赛 

 

附件：学生操作手册（第九届“互联网+”大赛） 

 

共青团北京科技大学委员会 

2023年 6月 5日     


